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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詴關務人員考詴詴題 
 

考 詴 別：關務人員考詴 

等    別：三等考詴 

類    科：關稅法務 

科    目：關稅法規 

考詴時間：2 小時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一、請詳述關稅法對進口展覽物品後復運出口，及出口展覽物品後復運進口， 得免徵關稅之規定為何？

（25 分） 

【解答】 

倘若未供國內消費

時，原則應免徵關稅。 

 

 

具、攝製電影電視之攝影製片器材、安裝修理機器必需之儀器、工具、盛裝貨物用

之容器，進口整修、保養之成品及其他經財政部核定之物品，在進口之翌日起六個

月內或於財政部核定之日期前，原貨復運出口者，免徵關稅，關稅法第 52 條第一項

定有明文。 

明理由，檢附有關證件，向原進口地海關申請核辦；其復運出口期限如原係經財政

部核定者，應向財政部申請核辦。 

 

修理機器必需之儀器、工具、展覽物品、藝術品、盛裝貨物用之容器、遊藝團體服

裝、道具，政府機關寄往國外之電影片與錄影帶及其他經財政部核定之類似物品，

在出口之翌日起一年內或於財政部核定之日期前原貨復運進口者，免徵關稅。 

書面敘明理由，檢附有關證件，向原出口地海關申請核辦；其復運進口期限如原係

經財政部核定者，應向財政部申請核辦。 
 

二、海關得否對進出口貨物實施破壞性查驗？相關依據及程序為何？倘查驗 結果與申報相符，進口人得

主張何種權利？請分別申論之。（25分） 

【解答】 

取貨樣，其提取以在鑑定技術上所需之數量為限，關稅法第 23條定有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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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依據進出口貨物查驗準則第 13-1 條，海關查驗貨物，遇有密、通報案件、儀檢或緝

毒犬嗅聞異常或依現況研析確屬可疑，且以實施破壞性查驗為必要手段時，經報請一級

單位主管核可後，得實施破壞性查驗。 

出人得向海關請求補償，亦即依據「海關實施進出口貨物破壞性查驗補償處理程序」之

規定，由海關主動通知報關業者轉告物主，物主可向海關申請補償，若七日內未收到物

主補償申請，海關將另外以書面通知，加強落實補償申請通知程序。 
 

三、請詴述何謂事後稽核？關稅法對海關實施事後稽核之相關規定為何？ （25 分） 

【擬答】： 

 

我國海關實施貨物通關自動化後所採之措施，為彌補通關點進出口報單免審比率高，查

驗比率低及快速放行可能產生之弊端。亦即海關執行事後稽核，查察以偽報、匿報等不

法手段，企圖逃避管制及偷漏關稅之「關稅詐欺行為」。 

13條第 1項）： 

口貨物放行之翌日起二年內」，對納稅義務人、貨物輸出人或其關係人實施之。 

」為之。1 

： 

人、貨物輸出人或其關係人提供與進出口貨物有關之紀錄、文件、會計帳冊及電腦相

關檔案或資料庫等，或通知其至海關辦公處所備詢，或由海關人員至其場所調查；被

調查人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快遞業及其他企業、團體或個人。第四項規定，海關執行第一項事後稽核工作，得請

求相關機關及機構提供與進出口貨物有關之資料及其他文件。 

：2 

                                                 
1
 海關執行事後稽核，發現當事人有涉嫌違反關稅法、海關緝私條例、禁止限制規定及其他違法情事，或有應補、應退稅費者，

得視情節繼續追查其以往進出口報單資料，並將稽核結果簽會原進出口單位複核，並陳報長官核准後，依下列規定辦理： 

  

 

查核。 

  

 署或稅捐稽徵機關辦理。 

 

者，應即時提供，以調整進出口報單抽驗比率。 

  
2
 海關選定事後稽核案件後，除應於進出口貨物放行之翌日起六個月內以書面通知被稽核人實施事後稽核外，應視案件需要，依

下列作業程序辦理： 

一、執行事後稽核前，應以書面記載下列事項，通知被稽核人。 

    

   核人之姓名或名稱及住居所、公司所在地、營業場所、生產經營場所。 

    

    

    

    

    

二、必要時召開稽核會議，並得請相關人員及被稽核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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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關選定事後稽核案件應於進出口貨物放行之翌日起六個月內以書面通知被稽核人實施

事後稽核。 

 

為調查證據之必要，海關執行前項事後稽核，得要求納稅義務人、貨物輸出人或其關係

人提供與進出口貨物有關之紀錄、文件、會計帳冊及電腦相關檔案或資料庫等，或通知

其至海關辦公處所備詢，或由海關人員至其場所調查；被調查人不得規避、妨礙或拒

絕。 

(關稅法第 75條) 

海關依第十三條第二項及第四十二條規定進行調查時，被調查人規避、妨礙或拒絕提供

資料、到場備詢或配合調查者，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連續拒絕者，並

得連續處罰之。 

 

四、請依海關緝私條例規定，詴述下列行為之法律效果。（每小題 5 分，共 25 分）  

私運貨物進口 

報運貨物進口，虛報貨名並涉及逃避管制  

郵遞包裹進口夾藏管制物品  

旅客攜帶應稅貨物進口匿不申報  

報運侵害商標權之貨物進口 

【擬答】 

 

 36 條之規定，私運貨物進口、出口或經營私運貨物者，處貨價

三倍以下之罰鍰（§36I），且私運貨物沒入之（§36Ⅲ）。 

關查明屬實者，免罰。 

： 

依據海關緝私條例第 37 條第 3 項之規定，報運不實而有涉及逃避管制者，依前條第一

 

： 

依據海關緝私條例第 38 條之規定，郵遞之信函或包裹，內有應課關稅之貨物或管制物

品，其封皮上未正確載明該項貨物或物品之品質、數額、重量、價值，亦未附有該項記

載者，經查明有走私或逃避管制情事時，得沒入其貨物或物品，並通知進口收件人或出

口寄件人。 

 

依據海關緝私條例第 39 條之規定，旅客出入國境，攜帶應稅貨物或管制物品匿不申報

 

                                                                                                                                                                            
三、視案件需要，得請被稽核人填答問卷。 

四、至被稽核人場所調查時，依下列規定辦理： 

    

   身分及其代理

權限。 

    

五、被稽核人提供之文書、資料或物品，海關應掣給收據，並應於提送齊全之翌日起十四日內發還之。其有特殊情形經海關主

管核准者，得視實際需要延長發還時間，並應將延長發還理由通知被稽核人。但所提供文件為影本者，不在此限。 

六、查案結束後，稽核人員應將稽核結果繕具稽核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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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海關緝私條例第 39-1 條之規定，報運之進出口貨物，有非屬真品平行輸入之侵害

專利權、商標權或著作權者，處貨價三倍以下之罰鍰，並沒入其貨物。但其他法律有特

別規定者，從其規定。 
 

 

 


